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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合作在中国的发展 

 

一、银保合作的相关规定 

 
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和

监管制度。同时，相关规定并未对银

保合作予以禁止，且在法律上明确为

银保合作预留了一定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

“《保险法》”）第八条规定：保险业和

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实行分业经

营、分业管理，保险公司与银行、证

券、信托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

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

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

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

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银保合作的实践 

 
1. 银保业务合作 
 
中国自开始出现银保合作至今，银行

作为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是实践中银保

业务合作的最主要模式。在该模式下，

银行利用其经营网点向其客户代理销

售一家或多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保险

公司则向银行支付代理手续费。 
 
据有关统计，截至 2009 年上半年，全

国共有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近 8
万家，占全部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比例

超过 56%；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实现保

费收入 2439.61 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

40.76%，其中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

构实现保费收入 1654.33 亿元，占全部

兼业代理机构保费收入的 67.81%，占

全国总保费收入的 27.63%。这意味着

全国近 30%的保险是通过银行卖出。 

 
2. 保险机构对商业银行进行股权投

资 
 
2006 年 10 月 16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正式

发布《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

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保

监发（2006）98 号）。《通知》规定，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

机构”）可以投资境内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未

上市银行的股权。 

 
《通知》将股权投资分为一般投资和

重大投资，投资总额低于拟投银行股

本或者实收资本 5%的为一般投资，5%



 
 
 
 
 

 
 
 
 
 
 

以上的为重大投资。但《通知》并未

对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的比例进行

直接限制，而是将保险机构的投资余

额与该机构的总资产等的比例进行限

制。 
 
实践中，已有保险公司投资入股商业

银行。2006 年 12 月，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 56.71 亿元收购广东

发展银行 20%的股权；2006 年 12 月，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银监会”）正式批准，中国平安

集团持有深圳市商业银行 89.36%的股

份，成为该行最大股东。 
 
另外，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入股中国光大银行已获银监会正

式批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也在

寻求时机入驻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则将股权投

资目标锁定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

业银行上。 
 
3. 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进行股权投

资 
 
这种股权投资一直是银行业和保险业

广泛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最近，随

着已有商业银行入股保险公司获得监

管部门的同意，这一话题再次成为热

点。 
 
关于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进行股权投

资，目前并无具体而明确的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根据有关报道，2008 年 1
月，国务院批准了银监会和保监会联

合上报的《关于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

司股权问题的请示文件》（以下简称

“160 号”文）。“160 号”文原则同意

商业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试点范

围为三至四家银行，但该文件的内容

一直未予公开。2008 年 1 月 16 日，银

监会和保监会签署了《关于加强银保

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

录》，经国务院同意，商业银行和保险

公司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有效隔

离风险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和平等

互利的原则，可以开展相互投资的试

点。 
 
根据有关报道，此后，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

分别向保监会提出入股保险公司申

请。在经历一年多的等待后，交通银

行和中国银行的申请率先获得保监会

首肯。2009 年 9 月，保监会网站正式

公布同意交通银行收购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持有的中保康联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51%股权；同意中国银行

通过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投资参股恒安

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关于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的股权比

例，保监会最新发布的《保险公司股

权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第四条规定：除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主要股东外，单个股东（包括关

联方）出资或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保险

公司注册资本的 20%。中国保监会根

据坚持战略投资、优化治理结构、避

免同业竞争、维护稳健发展的原则，

核准主要股东的出资或持股比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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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商业银行如能获得保监会的批准，

应可不受上述 20%的限制。 四、银保合作的未来趋势 

  
1. 非股权合作进一步完善 在商业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实践进

程加快的同时，银监会和保监会也同

时针对这一问题加紧制定相关的实施

细则。据报道，目前，银监会和保监

会共同起草了《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

司股权试点管理办法》，其将为商业银

行投资保险公司提供更明确的实践依

据。 

 
中国目前的银保合作的主要模式仍是

较浅层次的契约式合作，一般而言，

多是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合作协

议，利用商业银行的网络来销售保险

产品，还较难涉及到为共同的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 
  

2009 年 5 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签署《全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已有合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在“相互提供服务”、

“联合拓展业务”、“合作开展投融

资”、“共享利用资源”等方面全面推

进各项合作；2009 年 6 月，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签

署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保

险代理、银保产品创新、现金管理、

保险资产托管、银行卡等多方面加深

合作。这些都是银保非股权合作的新

发展，未来银保非股权合作应是在产

品、服务、信息、资源等多方面的深

度合作，而不是仅限于保险兼业代理

的形式。 

三、银保合作的优势与挑战 

 
保险机构投资入股商业银行，应能对

改善银行股权结构和优化银行治理发

挥积极作用；而商业银行入股保险公

司，保险公司应能开拓新的业务增长

点和增加盈利渠道，有利于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但银保合作的开展，对中国目前的金

融分业监管体制应是一个不小的考

验。关于银保合作，目前也尚未有较

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其具体操作和监管

进行规定，实践运作经验也尚不足，

两大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必然会加大金

融监管风险。 
  

2. 股权合作进一步规范 此外，在国际上，很多银保合作的实

践并不成功，如美国花旗银行曾收购

旅行者保险公司后两年内就将其出

售，德国安联保险公司也曾收购德雷

斯顿银行，最后也以出售告终；中国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明朗和完

善及银保股权合作的不断实践，银行 
和保险未来应更多地是在投资和股权

上的深层次合作。 的银保合作经验尚不丰富，对上述合

作中的教训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柯杰律师事务所 
 

3 



柯杰律师事务所 

 
 
 
 
 

 
 
 
 
 
 

 
4 

目前，银行和保险在投资和股权上的

合作，仅限于保险机构投资入股商业

银行或者商业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

（目前批准的均为中小型保险公司），

而关于保险机构出资设立商业银行或

者商业银行出资设立保险公司，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

明确。未来银保股权合作应是包括新

设形式的合作。 
 
3.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进一步加大 
 
在保监会最新发布的《草案》中，已

删除了“已获准在中国保险市场上投

资的境外金融机构不得投资参股同类

保险公司”的规定。 
 
目前在中国的外资合资保险公司中，

有不少外资方是同时具有银行和保险

业务的金融集团，随着中国银保股权

合作的放开和发展，这些合资保险公

司也可能会进一步增资，以发挥外资

股东的银保合作的经验。 
 
在外资参股的中资保险公司中，有银

保合作经验和背景的外资股东也会考

虑进一步参股这些公司。 
 
同时，对于目前尚未进入中国的有银

保合作经验或背景的外资金融机构，

其将可能努力尽快进入中国市场，甚

至可能考虑直接寻找中国的商业银行

作为合作方共同设立合资保险公司，

或者参股到目前还没有外资的已具备

一定规模的中资保险公司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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